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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广西桂林市长塘水库工程永福县移民

安置意愿调查（复核）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和区直、中直驻永各有关单位：

《广西桂林市长塘水库工程永福县移民安置意愿调查（复核）工作方案》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永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12月22日

广西桂林市长塘水库工程永福县移民安置

意愿调查（复核）工作方案
为做好广西桂林市长塘水库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工作，根据《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国务院令第679号）等相关政策法规要求，结合我县及长塘水库工程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工程概况

广西桂林市长塘水库位于柳江上游洛清江一级支流西河干流上，水库坝址位于桂林市永福县境内，距桂林市约54公里，是《珠江流域综合规划（2012-2030 年）》和《柳江流域综合规划》确定的新建重点水源工程，已列入国务院批复的2020年及后续150项重大水利工程项目清单、国家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清单，列为水利部2023年重点推进开工建设的60项重大水利工程。长塘水库工程是一座以城乡供水、灌溉为主，结合防洪，兼顾发电等综合利用的大（2）型水库工程，由水源水库工程和输水管道工程组成，水库总库容2.35亿立方米，输水管道总长244.58千米。工程建成后，可为桂林市临桂区、永福县和桂林经济技术开发区城乡87.3万人保障生活用水以及提供2.12亿立方米工业、农业生产用水，解决临桂新区供水水源问题，提高城乡供水安全保障程度，新增经济作物灌溉面积29.8万亩，将永福县城的防洪能力提高到防御30年一遇洪水标准，利用水能资源进行发电，坝后电站装机2.8万千瓦，多年平均发电量8821万千瓦时。

二、工作任务
广西桂林市长塘水库工程移民安置意愿调查（复核）的主要任务包括移民搬迁安置意愿调查（复核）和生产安置意愿调查（复核）。移民搬迁安置意愿调查（复核）主要根据本阶段调整的安置点及安置方式，调查（复核）移民的搬迁意愿；移民生产安置意愿调查（复核）主要根据2022年复核的可研阶段人口及现状资源等情况的基础上拟定的生产安置方式，调查（复核）移民生产安置意愿。调查对象包括搬迁移民和只征地不搬迁的移民。
移民搬迁安置方式

主要包括货币安置、易地集中安置、宅基地集中后靠安置和宅基地分散后靠安置等4种安置方式，具体为：
1. 货币安置。
由移民与地方政府签定货币安置协议后，把房屋及附属设施补偿款及基础设施投资（指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平均投资，下同）一次性货币补偿给移民。基础设施投资指“三通一平费用”。
2. 易地集中安置。
易地集中安置包括宅基地安置和上楼安置，具体为：
（1）宅基地安置：由地方政府组织移民在易地选址，经论证后进行搬迁点规划设计，规划方案布局要符合新农村建设要求，功能布局需合理、安全、宜居、美观、和谐，配套完善。规划方案需征求移民意见，实施征地后进行基础建设（三通一平），划定宅基地交付给移民使用，由移民使用补偿款在划定的宅基地建房，宅基地的面积按每户人口数进行设定。宅基地面积根据《广西桂林市长塘水库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大纲》确定，移民安置点宅基地面积每户不超过150平方米，移民安置点按人均占地面积不超过100平方米（含宅基地和规划的绿地、道路等公共基础设施的面积）进行规划设计。根据安置点用地及规模情况，适当规划布置配套服务设施用地，配套服务设施包括村委办公楼、文化活动中心、学校等。
（2）上楼安置（无宅基地）：一是由地方政府根据城区规划划定安置区范围，规划方案与当地城区规划相衔接，征求移民意见后由政府统一建设楼房安置小区，由移民使用房屋补偿款以成本价购买房屋，购买房屋户型根据搬迁人口设定。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根据《广西桂林市长塘水库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大纲》确定，移民安置点按多层（6层）规划，移民安置点人均建设用地按不超过27平方米（含房屋和规划的绿地、道路等公共基础设施的面积）进行规划设计。根据安置区用地及安置人口情况，适当规划布置配套景观、健身场地、服务设施用地，配套服务设施包括文化活动中心、公厕，在周边配套有幼儿园、小学等。二是由移民委托有资质的建筑公司按有关建筑标准规定建房，购买房屋户型根据搬迁人口设定。
3. 宅基地集中后靠安置。
由地方政府组织移民在原村屯内符合村庄规划的范围内选址，经论证后进行搬迁点规划设计，规划方案布局要符合新农村建设要求，功能布局需合理、安全、宜居、美观、和谐，配套完善。规划方案需征求移民意见，实施征地后进行基础建设（三通一平），划定宅基地交付给移民使用，由移民使用补偿款在划定的宅基地建房，宅基地的面积按每户人口数进行设定。宅基地面积根据《广西桂林市长塘水库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大纲》确定，移民安置点宅基地面积每户不超过150平方米，移民安置点按人均占地面积不超过100平方米（含宅基地和规划的绿地、道路等公共基础设施的面积）进行规划设计。根据安置点用地及安置人口情况，适当规划布置配套服务设施用地，配套服务设施包括村委办公楼、文化活动中心、学校等。
4. 宅基地分散后靠安置。
由移民与地方政府签定宅基地后靠安置协议后，由移民使用补偿款在库区淹没线上符合村庄规划的范围内自行选择宅基地申报建房，基础设施补偿费一次性补偿给移民，宅基地的面积按每户人口数进行设定。
移民生产安置方式

移民生产安置指因建设桂林市长塘水库项目淹没了库区移民的土地资源等主要生产资料后，需要满足移民今后的生存与发展需求而进行的安置。主要包括农业安置、一次性货币补偿安置和自谋职业安置、一次性货币补偿+政府推荐就业岗位安置等3种选择方式，具体为：

1.农业安置：对于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高的移民，优先安排移民从事农业生产、利用征地补偿费通过土地流转调剂耕地给移民经营的安置方式。

2.一次性货币补偿和自谋职业安置：对于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低的移民或对于移民户中有特长、已脱离或可以脱离土地资源自谋出路的移民，根据移民意愿，一次性将土地补偿补助费全部兑现给移民，由其自行使用补偿费的安置方式。

3.一次性货币补偿+政府推荐就业岗位安置：对于易地集中安置（包括宅基地及上楼安置）且具备就业条件的移民，根据移民意愿，一次性将土地补偿补助费全部兑现给移民，同时，由政府协调各有关部门或公司推荐就业岗位，符合就业岗位条件的可选择去政府推荐的岗位就业。
三、组织领导 

成立桂林市长塘水库工程永福县移民安置意愿调查（复核）工作领导小组，下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移民安置意愿调查（复核）组和协调指导组。

工作领导小组及下设工作组成员及职责如下：

（一）领导小组

组  长：秦传志  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

副组长：莫正云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唐  亮  县政协副主席

成  员：王  菁  县政府办副主任

唐小成  县人大农业农村和环资城建委员会主任委员

            舒军忠  县发改局局长

蒋川东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蒋子涵  县公安局副局长

何小宇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李  钢  县住建局局长

周春吉  县水利局局长（提名人选）

张  强  县林业局局长

韦世明  县科协主席

周兴波  县生态移民发展中心主任

于  清  县服务业发展中心主任

吕新志  永福镇党委书记

秦华宏  百寿镇人民政府镇长

傅德军  龙江乡党委书记
工作职责：统筹协调移民搬迁意愿调查（复核）工作，督导各工作组开展工作，及时协调解决移民搬迁意愿调查（复核）中出现的各类问题。

（二）领导小组办公室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地点设在县发改局，工作人员从县发改局、县生态移民发展中心和相关单位抽调组成，负责处理办公室日常工作。

（三）移民安置意愿调查（复核）组

移民安置意愿调查（复核）组分10个小组（详见附件1），其中龙江乡设8个小组（含百寿镇）、永福镇设2个小组，由有关乡镇、行政村和设计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和桂林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联合体）为组成单位，开展移民搬迁安置意愿调查（复核）和移民生产安置意愿调查（复核）工作。

（四）协调指导组

协调指导组从项目业主单位、相关县直部门和设计单位抽调组成，负责协调指导移民安置意愿调查（复核）工作。

四、明确工作职责 

（一）县人民政府

1.负责移民安置意愿调查（复核）的宣传动员和组织实施工作。

2.负责制定移民安置意愿调查（复核）实施方案。

3.负责对移民安置意愿调查（复核）成果进行确认。

（二）项目业主单位
全程指导和参与移民安置意愿调查（复核）工作，主要负责协调指导设计单位工作。
（三）设计单位

1.负责制定移民安置意愿调查（复核）的技术标准，负责对参与移民安置意愿调查（复核）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并派遣专业技术人员全程开展调查（复核）工作。

2.根据移民安置意愿调查（复核）的设计要求，负责对调查（复核）中出现的技术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3.负责移民安置意愿调查（复核）成果的收集、汇总、统计、分析和调查（复核）报告的编制等技术归口工作。

五、工作步骤 

（一）准备阶段（2023年12月22日至2023年12月28日）

1.下发移民安置意愿调查（复核）实施方案。

2.开展业务培训。我县负责组织，由设计单位对参与调查（复核）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介绍安置点的基本情况、指导移民搬迁和移民生产安置调查（复核）表的填写和解读有关的政策法规。

3.调查（复核）工作准备。有关乡镇负责做好召开村民小组会议的宣传发动和人员组织等准备工作，设计单位负责准备好入户调查（复核）所需的材料，并负责安排好车辆和工作餐等后勤保障工作。

（二）移民安置意愿调查（复核）工作（2023年12月29日至2024年1月31日）

1.涉及的乡镇要严格按照本《实施方案》的要求，认真开展移民安置意愿调查（复核）工作。各移民意愿调查（复核）工作组负责组织召开村民小组会议，指导移民填写移民安置意愿调查（复核）表（附件2、附件3），调查（复核）组成员和被调查人（权属人）均要在调查（复核）表上签字确认，以上调查（复核）表一式二份，设计单位和永福县各保存一份。召开村民小组会议期间要求填写会议签到册（签到人员包括调查（复核）组人员和参会群众）和会议记录，留存会议现场照片，由各工作组整理收集后交领导小组办公室保存。
2.成果汇总。移民意愿调查（复核）表由各工作组和被调查人（权属人）签字确认后，各调查（复核）工作组负责收集，并填写移民安置意愿调查（复核）汇总表（附件4-1—附件4-3）。设计单位负责整理汇总全县的移民意愿调查（复核）情况和技术归口工作。 

3.调查（复核）成果认定及公示。调查（复核）成果由逐级汇总签字、盖章后，报县人民政府审核。对本次移民安置意愿调查（复核）成果的公示，公示时间另行确定。

六、工作要求 

各有关乡镇和部门要积极配合，将工作任务落实到具体个人，全力推进本次移民安置意愿调查（复核）工作；各意愿调查（复核）小组每周要将工作进展情况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被抽调人员必须按时到岗到位，确保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工作任务；各有关乡镇和部门要坚持依法依规、按政策办事，同时耐心向群众做好政策解读，切实做好维护社会稳定。

附件：1.《桂林市长塘水库工程移民安置意愿调查（复核）组人员名单》

2.《桂林市长塘水库工程移民搬迁安置意愿调查

（复核）表》

3.《桂林市长塘水库工程移民生产安置方式调查

（复核）表》

4-1.《桂林市长塘水库工程移民安置意愿调查（复核）汇总表（村民小组）》

4-2.《桂林市长塘水库工程移民安置意愿调查（复核）汇总表（行政村）》

4-3.《桂林市长塘水库工程移民安置意愿调查（复核）汇总表（乡镇）》

附件1

桂林市长塘水库工程移民安置意愿

调查（复核）组人员名单

	组别
	负责村屯
	姓名
	组内职务
	备注

	第一组
	龙山村
（江口、社边、大沟、田厂）

东岸村

安息屯
	赵孝承
	组长
	龙江乡党委委员

	
	
	秦小刚
	副组长
	百寿镇党委委员、

人武部部长

	
	
	唐志锋  平
	成员
	设计单位代表

	
	
	韦舒瑞
	成员
	设计单位代表

	
	
	谢安富
	成员
	村干部（龙江乡）

	
	
	曹知平
	成员
	村干部（龙江乡）

	
	
	莫善明
	成员
	村干部（龙江乡）

	
	
	蒙水胜
	成员
	村干部（龙江乡）

	
	
	唐维恒
	成员
	村干部（龙江乡）

	
	
	秦建平
	成员
	村干部（龙江乡）

	
	
	蔡初明
	成员
	村干部（百寿镇）

	第二组
	西河村
（大岩、高桥、沟口、横沟、里旺二、里旺一、上牛河、太阳冲、滩底、下牛河、茅塘）
	潘玉英
	组长
	龙江乡副乡长

	
	
	郭化婷
	副组长
	龙江乡党委委员、
副乡长

	
	
	唐远明
	成员
	设计单位代表

	
	
	李健国
	成员
	设计单位代表

	
	
	文必松
	成员
	乡干部

	
	
	唐从明
	成员
	村干部

	
	
	唐章清
	成员
	村干部

	
	
	龙孟忠
	成员
	村干部

	
	
	李崇兴
	成员
	村干部

	第三组
	兴隆村
（喇茶沟、喇茶屯、大枧、小当、社沟）
	秦  建
	组长
	龙江乡党委副书记

	
	
	林佳俊
	成员
	设计单位代表

	
	
	苏 杨
	成员
	设计单位代表

	
	
	范桂芬
	成员
	乡干部

	
	
	刘秀芳
	成员
	村干部

	
	
	陆大星
	成员
	村干部

	第四组
	兴隆村
（塔山、西燕、新村、兴隆口、长江、岭背、落村）
	石垒
	组长
	龙江乡副乡长

	
	
	黄松梅
	成员
	设计单位代表

	
	
	申忠伟
	成员
	设计单位代表

	
	
	夏阳升
	成员
	乡干部

	
	
	徐春林
	成员
	村干部

	
	
	梁桥英
	成员
	村干部

	第五组
	双江村

（大日口、沟尾、汉田、田屯、河口、木桥头、全部、外头屋、石头田）
	孙健兴
	组长
	龙江乡人大主席

	
	
	邓  荣
	副组长
	龙江乡纪委书记

	
	
	宾  政
	成员
	设计单位代表

	
	
	路  峰
	成员
	设计单位代表

	
	
	莫六斌
	成员
	乡干部

	
	
	秦玉宝
	成员
	乡干部

	
	
	梁再兴
	成员
	村干部

	
	
	梁金德
	成员
	村干部

	
	
	李海燕
	成员
	村干部

	
	
	李春贵
	成员
	村干部

	第六组
	仁合村
（对门冲、黑皮冲、后背冲、坪浪、田冲）
	黄燕玲
	组长
	龙江乡党委委员

	
	
	杨振杰
	成员
	设计单位代表

	
	
	时 烨
	成员
	设计单位代表

	
	
	莫善成
	成员
	乡工作队队员

	
	
	龙元斌
	成员
	村干部

	第七组
	仁合村
（亮坪、双合、大平土、尤路、头盘岭、石强、介日头）
	盘松保
	组长
	龙江乡二级主任科员

	
	
	易芳
	成员
	设计单位代表

	
	
	肖芳宇
	成员
	设计单位代表

	
	
	胡嘉鹤
	成员
	乡干部

	
	
	易  玲
	成员
	村干部

	
	
	江树德
	成员
	村干部

	第八组
	仁合村
（东垒、余粮、鲁机、付家）


	廖凯君
	组长
	龙江乡副乡长

	
	
	马艳超
	成员
	设计单位代表

	
	
	姚江琴
	成员
	设计单位代表

	
	
	范天坤
	成员
	乡干部

	
	
	蓝珍海
	成员
	村干部

	
	
	汤庆学
	成员
	村干部

	第九组
	泡口村

（白沙洲、郑家屯、隔吊沟、吴家屯、下竹山、渡船头、朱家屯、赵家屯、柑子冲、唐家坳、清水布、上竹山、中竹山）


	周永曦
	组长
	永福镇副镇长

	
	
	黄克波
	副组长
	永福镇退役军人事务站站长

	
	
	莫黄刚
	成员
	镇干部（永福镇）

	
	
	周国建
	成员
	镇干部（永福镇）

	
	
	黎联翔
	成员
	镇干部（永福镇）

	
	
	黄意程
	成员
	设计单位代表

	
	
	雷  鸣
	成员
	设计单位代表

	
	
	朱娟
	成员
	村干部

	
	
	李明德
	成员
	村干部

	
	
	赵奇林
	成员
	村干部

	第十组
	四合村

（大木村屯11队、两岔、南木冲屯、仙人兑、长塘、浪口坪）

湾里村

井门7队
	秦裕然
	副组长
	永福镇四级主任科员

	
	
	黄克波
	副组长
	永福镇退役军人事务站站长

	
	
	黄郁敏
	成员
	设计单位代表

	
	
	李  静
	成员
	设计单位代表

	
	
	周国建
	成员
	镇干部（永福镇）

	
	
	李枫
	成员
	镇干部（永福镇）

	
	
	杨柳青
	成员
	镇干部（永福镇）

	
	
	李秋明
	成员
	镇干部（永福镇）

	
	
	陆  飞
	成员
	村干部

	
	
	李金秀
	成员
	村干部

	
	
	黄寿华
	成员
	村干部

	协调指导组
	
	王  菁
王  菁
	组长
	县政府办副主任

	
	
	杨廷锦
	副组长
	业主单位负责人

	
	
	周春吉
	成员
	县水利局局长

（提名人选）

	
	
	周兴波
	成员
	县生态移民发展中心

主任

主任

	
	
	韦世明
	成员
	县科协主席

	
	
	唐小成
	成员
	县人大农业农村和环资城建委员会主任委员

	
	
	韦光琪
	成员
	县征拆中心负责人

	
	
	胡明海
	成员
	县生态移民发展中心

副主任

	
	
	郑炳文
	成员
	县自然资源局二级主任科员

	
	
	侯良军
	成员
	县政府办工作人员

	
	
	韦天宇
	成员
	县政协办工作人员

	
	
	侯红兰
	成员
	县财政局工作人员

	
	
	秦方明
	成员
	县生态移民发展中心

工作人员


附件2

桂林市长塘水库工程移民搬迁安置意愿调查（复核）表

_______县_______乡（镇）_______村_______屯_______组
	一
	搬迁安置意愿调查

	
	根据《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和相关的政策法规要求，移民搬迁安置规划，应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遵循本地安置与易地安置、政府引导安置与移民自行安置原则，尊重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充分考虑移民的意愿和需求，广泛听取移民的意见，根据长塘水库工程的特点，将移民搬迁安置分为货币安置、易地集中安置、集中后靠安置、分散后靠安置等四种安置方式进行移民搬迁安置意愿调查（复核）。

	二
	搬迁安置意愿选择（从以下4种安置方式中钩选其中一项，不能多选）

	安置方式
	1.货币安置（   ）

	
	2.易地集中安置
（1）宅基地安置
永福镇塘堡村福塘移民安置点（   ）
（2）上楼安置（无宅基地）
① 苏桥镇移民安置点（   ）

② 永福镇东江移民安置点（   ）

	
	3.宅基地集中后靠安置 （   ），安置点位于：                          
                                                                   

	
	4.宅基地分散后靠安置（   ）

	三
	其他安置意见
	

	填表说明：

请从本表的“货币安置、易地集中安置、宅基地集中后靠安置、宅基地分散后靠安置”四种搬迁安置意愿中，选择其中一项并在后面括号内打勾。如有其他安置意见则请在“其他安置意见”栏空白处填写。

调查（复核）人员签名:           被调查人员签名: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搬迁安置方式说明
1.货币安置

由移民与地方政府签定货币安置协议后，把房屋及附属设施补偿款及基础设施投资（指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平均投资）一次性货币补偿给移民。基础设施投资指“三通一平费用”。

2.易地集中安置，包括宅基地安置和上楼安置

（1）宅基地安置：

由地方政府组织移民在易地选址，经论证后进行搬迁点规划设计，规划方案布局要符合新农村建设要求，功能布局需合理、安全、宜居、美观、和谐，配套完善。规划方案需征求移民意见，实施征地后进行基础建设（三通一平），划定宅基地交付给移民使用，由移民使用补偿款在划定的宅基地建房，宅基地的面积按每户人口数进行设定。宅基地面积根据《广西桂林市长塘水库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大纲》确定，移民安置点宅基地面积每户不超过150平方米，移民安置点按人均占地面积不超过100平方米（含宅基地和规划的绿地、道路等公共基础设施的面积）进行规划设计。根据安置点规模及用地情况，适当规划布置配套服务设施用地，配套服务设施包括村委办公楼、文化活动中心、学校等。
上楼安置（无宅基地）：

一是由地方政府根据城区规划划定安置区范围，规划方案与当地城区规划相衔接，征求移民意见后由政府统一建设楼房安置小区，由移民使用房屋补偿款以成本价购买房屋，购买房屋户型根据搬迁人口设定。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根据《广西桂林市长塘水库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大纲》确定，移民安置点按多层（6层）规划，移民安置点人均建设用地按不超过27平方米（含房屋和规划的绿地、道路等公共基础设施的面积）进行规划设计。根据安置区用地及安置人口情况，适当规划布置配套景观、健身场地、服务设施用地，配套服务设施包括文化活动中心、公厕，在周边配套有幼儿园、小学等。二是由移民委托有资质的建筑公司按有关建筑标准规定建房，购买房屋户型根据搬迁人口设定。

3.宅基地集中后靠安置

由地方政府组织移民在原村屯内符合村庄规划的范围内选址，经论证后进行搬迁点规划设计，规划方案布局要符合新农村建设要求，功能布局需合理、安全、宜居、美观、和谐，配套完善。规划方案需征求移民意见，实施征地后进行基础建设（三通一平），划定宅基地交付给移民使用，由移民使用补偿款在划定的宅基地建房，宅基地的面积按每户人口数进行设定。宅基地面积根据《广西桂林市长塘水库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大纲》确定，移民安置点宅基地面积每户不超过150平方米，移民安置点按人均占地面积不超过100平方米（含宅基地和规划的绿地、道路等公共基础设施的面积）进行规划设计。根据安置点用地及安置人口规模情况，适当规划布置配套服务设施用地，配套服务设施包括村委办公楼、文化活动中心、学校等。

4.宅基地分散后靠安置

由移民与地方政府签定宅基地后靠安置协议后，由移民使用补偿款在库区淹没线上符合村庄规划的范围内自行选择宅基地申报建房，基础设施补偿费一次性补偿给移民，宅基地的面积按每户人口数进行设定。

附件3

桂林市长塘水库工程移民生产安置方式调查（复核）表

_______县_______乡（镇）_______村_______屯_______组
	一
	生产安置方式调查

	
	根据《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和相关的政策法规要求，移民生产安置规划，应通过对安置区土地资源的调查研究和环境容量分析，从实际出发，确保移民生产有出路、生活有保障，使安置后移民生活达到或者超过原有水平。根据长塘水库工程的特点，将移民生产安置分为农业安置、一次性货币补偿安置和自谋职业安置、一次性货币补偿+政府推荐就业岗位安置等三种安置方式进行移民生产意愿调查（复核）。

	二
	生产安置方式选择（从以下4种安置方式中钩选其中一项，不能多选）

	安置方式
	1.只征地不搬迁的移民
农业安置（  ），发展种植业，请注明种植的经济作物             。

一次性货币补偿和自谋职业安置（  ）

（3） 其他安置意见：                                                           

	
	2.选择货币安置、宅基地集中后靠安置、宅基地分散后靠安置、其他安置意见的移民
农业安置（  ），发展种植业，请注明种植的经济作物             。

一次性货币补偿和自谋职业安置（  ）

（3） 其他安置意见：                                                            

	
	3.选择易地宅基地集中安置的移民（福塘移民安置点（  ））
一次性货币补偿和自谋职业安置（  ）

一次性货币补偿+政府推荐就业岗位安置（  ）

其他安置意见：                                                           

	
	4.选择易地上楼集中安置的移民（1、苏桥镇移民安置点（  ） 2、东江移民安置点（  ））
一次性货币补偿和自谋职业安置（  ）

一次性货币补偿+政府推荐就业岗位安置（  ）

其他安置意见：                                                            

	填表说明：
1.只征地不搬迁移民只能从本表第1项中勾选其中一项。2.第2-4项由被调查群众根据《桂林市长塘水库工程移民搬迁安置意愿调查（复核）表》（附件2）中选定的移民搬迁方式对应勾选，即：在移民搬迁意愿中已选择“货币安置”或“宅基地集中后靠安置”或“宅基地分散后靠安置”或“其他安置意见”的，请在本表安置方式的第2选项中勾选其中一项；已选择易地宅基地集中安置（福塘移民安置点）的，请在本表的第3选项中勾选其中一项；已选择易地上楼集中安置（苏桥或东江移民安置点）的，请在本表第4选项中勾选其中一项。

调查（复核）人员签名:          被调查人员签字: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生产安置方式说明

1.农业安置：

对于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高的移民，优先安排移民从事农业生产、利用征地补偿费通过土地流转调剂耕地给移民经营的安置方式。

2.一次性货币补偿和自谋职业安置：

对于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低的移民或对于移民户中有特长、已脱离或可以脱离土地资源自谋出路的移民，根据移民意愿，一次性将土地补偿补助费全部兑现给移民，由其自行使用补偿费的安置方式。

3.一次性货币补偿+政府推荐就业岗位安置：

对于易地集中安置（包括宅基地及上楼安置）且具备就业条件的移民，根据移民意愿，一次性将土地补偿补助费全部兑现给移民，同时，由政府协调各有关部门或公司推荐就业岗位，符合就业岗位条件的可选择去政府推荐的岗位就业。

附件4-1

桂林市长塘水库工程移民安置意愿调查(复核）汇总表（村民小组）
	            县           乡（镇）             村            村民小组        共      户   本表     户  

	搬迁安置意愿：共（    ）户    (货币安置（      ）户        (福塘移民安置点（       ）户        (苏桥移民安置点（      ）户    

	             (东江移民安置点（      ）户        (宅基地分散后靠安置（      ）户        (宅基地集中后靠安置（      ）户        (其他安置意见（      ）户

	生产安置意愿：共（      ）户  (农业安置，发展种植业（      ）户                         (一次性货币补偿和自谋职业安置（       ）户

                              (一次性货币补偿+政府推荐就业岗位安置 （      ）户         (其他安置意见（      ）户

	户 主
	搬迁安置方式
	生产安置方式
	备注

	
	货币安置
	福塘移民安置点
	苏桥移民安置点
	东江移民安置点
	宅基地分散后靠安置
	宅基地集中后靠安置
	其他安置意见
	农业安置，发展种植业
	一次性货币补偿和自谋职业安置
	一次性货币补偿+政府推荐就业岗位安置
	其他安置意见
	

	
	
	
	
	
	
	
	
	
	
	
	
	

	
	
	
	
	
	
	
	
	
	
	
	
	

	
	
	
	
	
	
	
	
	
	
	
	
	

	
	
	
	
	
	
	
	
	
	
	
	
	

	合 计
	
	
	
	
	
	
	
	
	
	
	
	

	
	工作组签名：
	
	
	
	
	汇总时间：
	年    月    日
	
	共    页  第     页
	


附件4-2

桂林市长塘水库工程移民安置意愿调查（复核）汇总表（行政村）
	                    县                     乡（镇）                        村                                      

	搬迁安置意愿：共（    ）户  (货币安置（    ）户      (福塘移民安置点（       ）户      (苏桥移民安置点（    ）户    

	             (东江移民安置点（      ）户     (宅基地分散后靠安置（      ）户    (宅基地集中后靠安置（      ）户     (其他安置意见（      ）户

	生产安置意愿：共（      ）户     (农业安置，发展种植业（      ）户                      (一次性货币补偿和自谋职业安置（       ）户
                                 (一次性货币补偿+ 政府推荐就业岗位安置 （      ）户     (其他安置意见（      ）户

	村 民  小 组
	搬迁安置方式
	生产安置方式
	备注

	
	货币安置
	福塘移民安置点
	苏桥移民安置点
	东江移民安置点
	宅基地分散后靠安置
	宅基地集中后靠安置
	其他安置意见
	农业安置，发展种植业
	一次性货币补偿和自谋职业安置
	一次性货币补偿+政府推荐就业岗位安置
	其他安置意见
	

	
	
	
	
	
	
	
	
	
	
	
	
	

	
	
	
	
	
	
	
	
	
	
	
	
	

	
	
	
	
	
	
	
	
	
	
	
	
	

	
	
	
	
	
	
	
	
	
	
	
	
	

	
	
	
	
	
	
	
	
	
	
	
	
	

	合 计
	
	
	
	
	
	
	
	
	
	
	
	

	
	工作组签名：
	
	
	
	
	汇总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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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3

桂林市长塘水库工程移民安置意愿调查（复核）汇总表（乡镇）  

	                   县                     乡（镇 ）                     村

	搬迁安置意愿：共（    ）户  (货币安置（    ）户      (福塘移民安置点（       ）户     (苏桥移民安置点（    ）户      

	            (东江移民安置点（      ）户       (宅基地分散后靠安置（      ）户        (宅基地集中后靠安置（      ）户        (其他安置意见（      ）户

	生产安置意愿：共（      ）户    (农业安置，发展种植业（      ）户                     (一次性货币补偿和自谋职业安置（       ）户 
                                (一次性货币补偿+政府推荐就业岗位安置 （      ）户     (其他安置意见（      ）户

	行政村
	搬迁安置方式
	生产安置方式
	备注

	
	货币安置
	福塘移民安置点
	苏桥移民安置点
	东江移民安置点
	宅基地分散后靠安置
	宅基地集中后靠安置
	其他安置意见
	农业安置，发展种植业
	一次性货币补偿和自谋职业安置
	一次性货币补偿+政府推荐就业岗位安置
	其他安置意见
	

	
	
	
	
	
	
	
	
	
	
	
	
	

	
	
	
	
	
	
	
	
	
	
	
	
	

	
	
	
	
	
	
	
	
	
	
	
	
	

	
	
	
	
	
	
	
	
	
	
	
	
	

	合计
	
	
	
	
	
	
	
	
	
	
	
	

	
	工作组签名：
	
	
	
	
	汇总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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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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